《江苏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适用办法》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江苏省审计厅印发了《江苏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》以及配套的《江苏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适用办法》《裁量基准》），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为便于各有关部门、单位更好地理解适用文件的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就《适用办法》《裁量基准》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行政机关结合行政处罚工作实际，按照裁量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处罚种类、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化，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，对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效实施，规范审计执法行为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。去年7月份以来，国务院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发文，要求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
二、起草过程
江苏省审计厅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江苏省审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涉及审计行政处罚工作的条款进行了全面梳理。在此基础上，以原有裁量基准制度为基础，吸收新修订行政处罚法最新要求，同时借鉴其他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，形成《适用办法》及其附件《裁量基准》初稿。先后向全省13个设区市局、厅内各业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，在充分吸收和采纳合理意见后，组织专家论证和合法性审核，经厅党组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布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适用办法》共十五条，配套的《裁量基准》共六条。
一是明确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定义，以及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需要遵循合法、公正公开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。
二是根据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确定轻微、一般、严重的裁量阶次，明确不予处罚、从轻、减轻等处罚情形，防止过罚不相适应、重责轻罚、轻责重罚。
三是明确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要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审计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应经过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，并由两名以上审计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审计业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程序。

